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bookmark: _GoBack]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4）罚决字〔规划〕第5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吴学军、王玲

	违法事实
	吴学军、王玲二人于2024年6月11日起，在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将乐山市市中区肖坝路蓝山湾小区29幢2-3-2号4楼临高层侧房间及5楼临高层侧房间进行改（扩）建，改（扩）建的建构筑物为现浇结构。经四川首嘉测绘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面积测绘，违法建设面积为14.98平方米。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

	处罚内容
	没收违法收入人民币94,569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年4月16日



